晋司发〔2023〕45号
关于印发《山西省司法厅关于废止

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的通知

各市司法局、省直律师事务所：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涉及营商环境领域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省司法厅对由我厅制定的涉及营商环境领域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现将《山西省司法厅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西省司法厅

2023年8月29日

山西省司法厅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

的决定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涉及营商环境领域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省司法厅对由我厅制定的涉及营商环境领域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决定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3件，现将废止的文件目录予以公布。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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